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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本公告乃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獲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順泰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賣方」）告知，於2024年6月15日，其與寶恒集團有限公司（「買方」）訂立有關轉讓
本公司股份（「股份」）的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
同意購買總共608,500,000股股份（「銷售股份」），於本公告日期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
約25.0%，總代價為152,125,000港元（「股份轉讓」）。根據買賣協議，(i)於買賣協議日期後
七(7)個工作天內(或其他買賣雙方同意的日期)，買方須向賣方支付76,062,500港元，而賣
方將向買方轉讓304,250,000股股份（即銷售股份的一半）（「第一次轉讓」）；及(ii)於第一次
轉讓後三(3)個月內(或其他買賣雙方同意的日期)，買方須向賣方支付另一筆76,062,500港
元，而賣方將向買方轉讓304,250,000股股份（即銷售股份的另一半）（「第二次轉讓」）。第
一次轉讓及第二次轉讓須於2024年9月30日或之前完成。

於本公告日期，賣方本身持有1,206,086,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49.55%。賣方由郭玉民先生（董事會主席）擁有100%權益。賣方、郭玉民先生及夏煜女士
（郭玉民先生的配偶兼執行董事）合共持有1,511,536,164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約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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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獲賣方進一步告知，據其所深知，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的第三方。

股份轉讓須待買賣協議所載的多項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緊隨股份轉讓完成後，
假設已發行股份總數於買賣協議日期至股份轉讓完成期間概無變動，賣方、郭玉民先生
及夏煜女士將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7.1%，而買方將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25.0%，因此，賣方、郭玉民先生及夏煜女士將繼續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而買方將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董事會預計，股份轉讓一旦落實，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產生任何不利影響，本公
司亦將於必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刊發有關股份轉讓的進一步公告。

由於股份轉讓的完成受限於買賣協議項下的條款及條件，因此股份轉讓或不會進行。本
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玉民

香港，2024年6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玉民先生及夏煜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晴女士、戴
天佑先生及陳彥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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